
公司每年更换资金账簿时，如果“实收资本”和“资本公积”两项的合计金额有

增加，则就增加额贴花;如果没有增加，则不需要缴纳该年度资金账簿的印花税，

也不需按 5元定额贴花。

财税误区一：所有的合同都要贴印花税

《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印花税只对税目税率表中列举的凭证和

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征税。也就是说，印花税的征收范围采用列举的方

式，没有列举的凭证，无需贴花。比如招聘合同、审计合同、委托代理合同(凡

仅明确代理事项、权限和责任的)等。

财税误区二：没有履行的合同就不要贴花

根据《印花税暂行条例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应纳税凭证应当于合同

的签订时、书据的立据时、帐簿的启用时和证照的领受时贴花。 因此，不论合

同是否兑现或能否按期兑现，都一律按规定贴花。

财税误区三：合同签订时无法确定金额不需要贴花

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》(国税地字【1988】

第 25号)，有些合同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税金额，可在签订时先按定额 5 元贴花，

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计税，补贴印花。

财税误区四：未签定购销合同不需要缴纳印花税

《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》(国税发

[1991]155号)进一步明确，对工业、商业、物资、外贸等部门使用的调拨单(或其

他名称的单、卡、书、表等)凡属于明确双方供需关系，据以供货和结算，具有

合同性质的凭证，应按规定贴花。可见，只要具有合同性质的购销往来凭证，要

素虽不完全但明确了双方主要权利、义务，就应按规定贴花。

另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运凭证征收印花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》(国税发

〔1990〕173号)第一条关于应税凭证确定，在货运业务中，凡是明确承、托运双

方业务关系的运输单据均属于合同性质的凭证。鉴于目前各类货运业务使用的单

据，不够规范统一，不便计税贴花，为了便于征管，现规定以运费结算凭证作为

各类货运的应税凭证。

财税误区五：实收资本需要年年缴纳印花税

根据《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》((1988)国税地字第 25

号)的规定，凡是记载资金的账簿，启用新账时，资金未增加的，不再按件定额

贴花。 因此，公司每年更换资金账簿时，如果“实收资本”和“资本公积”两项的

合计金额有增加，则就增加额贴花;如果没有增加，则不需要缴纳该年度资金账

簿的印花税，也不需按 5元定额贴花。

财税误区六：发现实收资本增加就要缴纳印花税

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数发生增加，就增加部分计税贴花，如企业在发生

资本变更如新增资本、盈余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等的情况下，应主动向税务机关缴

纳相应的印花税，如企业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发生资本变更就不需要

缴纳印花税、还有发生减资后的增资也不一定要缴纳印花税。



【例】某企业会计问：2013年，我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并依法

缴纳了印花税，2014年 2 月公司减资 20万元，2015 年 1月企业再增资 30 万元，

也就是说公司现在的注册资本为 110万元。我公司应当按 10万元还是 30 万元缴

纳印花税?

根据《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》([1988]财税字第 255号)第八条的规定，

记载资金的账簿贴花后，以后年度资金总额比已贴花资金总额增加的，增加部分

应按规定贴花。

因此，若该企业确有证据证明 2013年已按 100万元缴纳过印花税，那么 2015

年增资时只需按 10万元缴纳印花税。

误区七：企业注册资本未认缴要缴印花税

根据《印花税暂行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11 号)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金账

簿印花税问题的通知》(国税发[1994]025号)的规定，对记载资金的账簿，应按实

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万分之五贴花。

如企业并未实际认缴出资，会计账簿上无记载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金额，

则不需要缴纳印花税。

误区八：实务中按照含增值税的“合同额”计算缴纳增值税 总局在 2016年 4

月 25日视频会议有关营改增的政策口径： “第四，关于印花税计税依据问题，

这次两部委下发的《通知》中没有提到印花税计税依据问题。主要是营改增之前，

这一问题就已明确，没有变化。各地执行口径仍按照印花税条例规定，依据合同

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。合同中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，按不含增值税的

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，未分开注明的，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。” 在实务

中，按合同为应税凭证计算缴纳印花税，其计税基础应该是： (1)如印花税应纳

税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，只记载不含税金额，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

的计税依据;



【如】房租租赁合同中，只约定年租金不含税 30万元，则以“30 万元”为作

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，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，则： 应缴纳印

花税税额=30万元 X0.1%=300元

(2)如印花税应纳税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，既记载不含税金额又记

载增值税金额，且分别记载的，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;

【如】房租租赁合同中，约定年租金不含税 30万元，税额 3.3 万元，则以

不含税金额 30万元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，另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

一贴花，则：

应缴纳印花税税额=30万元 X0.1%=300元

(3)如印花税应纳税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，所载金额中包含增值税

金额，但未分别记载的，以合同所载金额(即含税金额)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。

【如】房租租赁合同中，只约定年租金含税 33.3万元，为单独记载税额，则以

含税金额 33.3万元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，另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

一贴花，则：

应缴纳印花税税额=33.3万元 X0.1%=333元


